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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之

進一步公佈及

建議股東特別大會延期

謹此提述長盈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

團」）日期均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

特別大會」）通告（「通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有意透過其間接全資

附屬公司根據招標程序就Chañares油田開採權提交一項投標要約。為方便參

考，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（阿根廷時間），合資格人士兼合資格估算師GCA
向本公司發出函件，並指出布蘭特原油之國際價格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九日以

來顯著下跌，由於合資格人士報告內用作計算現金流量參考之石油價格已經

過時，因此合資格人士報告內發表之估值意見不再有效。GCA正在編製適用

於阿根廷之最新石油價格情景，並將編製一份合資格人士報告更新。於二零

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（阿根廷時間），GCA向本公司發出補充函件，撤回其同

意本公司使用通函所載之合資格人士報告。

此外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（阿根廷時間），本集團收到門多薩省碳氫

化合物部門部長發出之電郵，指出由於實施冠狀病毒（ COVID -19）隔離檢

疫，因此標書提交日期將會押後，並將可能在二零二零年五月初至中旬之間

就修改時間表發出另一份通告。

鑒於最新發生上述事件，董事會因而認為，將原訂即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

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延期及根據上市規則第13.73條向股東提供額外資料

乃恰當及審慎之舉。因此，股東特別大會主席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建議大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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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期，直至另行通告，且將不會提呈通告所載之決議案供股東考慮，惟須取

得出席股東之同意方可作實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公佈，以通知股東任何進一步最新消息。

承董事會命

長盈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蘇家樂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劉志弋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
蘇家樂先生、姚震港先生及陳瑞源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孫粗洪先生；以及

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治平先生、梁碧霞女士及鄺天立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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